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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为

了实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交

往，维护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制定

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是指海关对

与进出口货物有关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保护

的商标专用权、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专利权（以

下统称知识产权）实施的保护。 第三条 国家禁止侵犯知识产

权的货物进出口。 海关依照有关法律和本条例的规定实施知

识产权保护，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规定的有关权

力。 第四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关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

应当向海关提出采取保护措施的申请。 第五条 进口货物的收

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出口货物的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按

照国家规定，向海关如实申报与进出口货物有关的知识产权

状况，并提交有关证明文件。 第六条 海关实施知识产权保护

时，应当保守有关当事人的商业秘密。 第二章 知识产权的备

案第七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将其知识

产权向海关总署申请备案；申请备案的，应当提交申请书。

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掌握） （一）知识产权权利人

的名称或者姓名、注册地或者国籍等； （二）知识产权的名

称、内容及其相关信息； （三）知识产权许可行使状况； （

四）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行使知识产权的货物的名称、产地

、进出境地海关、进出口商、主要特征、价格等； （五）已



知的侵犯知识产权货物的制造商、进出口商、进出境地海关

、主要特征、价格等。 前款规定的申请书内容有证明文件的

，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附送证明文件。第八条 海关总署应当

自收到全部申请文件之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备

案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不予备案的，应当说明理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关总署不予备案：（掌握）（一）

申请文件不齐全或者无效的； （二）申请人不是知识产权权

利人的； （三）知识产权不再受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 第

九条 海关发现知识产权权利人申请知识产权备案未如实提供

有关情况或者文件的，海关总署可以撤销其备案。 第十条 知

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自海关总署准予备案之日起生效，有效

期为１０年。 知识产权有效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可以在知识

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有效期届满前６个月内，向海关总署申请

续展备案。每次续展备案的有效期为１０年。 知识产权海关

保护备案有效期届满而不申请续展或者知识产权不再受法律

、行政法规保护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随即失效。 第十

一条 备案知识产权的情况发生改变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

自发生改变之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向海关总署办理备案变

更或者注销手续。 第三章 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申请及其处理 

第十二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发现侵权嫌疑货物即将进出口的，

可以向货物进出境地海关提出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申请。 第

十三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应当

提交申请书及相关证明文件，并提供足以证明侵权事实明显

存在的证据。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熟悉）（一

）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注册地或者国籍等； （

二）知识产权的名称、内容及其相关信息； （三）侵权嫌疑



货物收货人和发货人的名称； （四）侵权嫌疑货物名称、规

格等； （五）侵权嫌疑货物可能进出境的口岸、时间、运输

工具等。 侵权嫌疑货物涉嫌侵犯备案知识产权的，申请书还

应当包括海关备案号。▲▲第十四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请求海

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应当向海关提供不超过货物等值的

担保，用于赔偿可能因申请不当给收货人、发货人造成的损

失，以及支付货物由海关扣留后的仓储、保管和处置等费用

；知识产权权利人直接向仓储商支付仓储、保管费用的，从

担保中扣除。具体办法由海关总署制定。 第十五条 知识产权

权利人申请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符合本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

，并依照本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提供担保的，海关应当扣留

侵权嫌疑货物，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并将海关扣留凭

单送达收货人或者发货人。 知识产权权利人申请扣留侵权嫌

疑货物，不符合本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或者未依照本条例

第十四条的规定提供担保的，海关应当驳回申请，并书面通

知知识产权权利人。 ▲▲第十六条海关发现进出口货物有侵

犯备案知识产权嫌疑的，应当立即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

。知识产权权利人自通知送达之日起３个工作日内依照本条

例第十三条的规定提出申请，并依照本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

提供担保的，海关应当扣留侵权嫌疑货物，书面通知知识产

权权利人，并将海关扣留凭单送达收货人或者发货人。知识

产权权利人逾期未提出申请或者未提供担保的，海关不得扣

留货物。第十七条 经海关同意，知识产权权利人和收货人或

者发货人可以查看有关货物。 第十八条 收货人或者发货人认

为其货物未侵犯知识产权权利人的知识产权的，应当向海关

提出书面说明并附送相关证据。 ▲▲第十九条 涉嫌侵犯专利



权货物的收货人或者发货人认为其进出口货物未侵犯专利权

的，可以在向海关提供货物等值的担保金后，请求海关放行

其货物。知识产权权利人未能在合理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的，海关应当退还担保金。 ▲第二十条 海关发现进出口货物

有侵犯备案知识产权嫌疑并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后，知识产

权权利人请求海关扣留侵权嫌疑货物的，海关应当自扣留之

日起30个工作日内对被扣留的侵权嫌疑货物是否侵犯知识产

权进行调查、认定；不能认定的，应当立即书面通知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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